
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建议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一九九○年六月六日在日内瓦举行其第七十七

届会议，并经决定采纳本届会议议程第五项关于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的某些

提议，并经确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建议书的形式，以补充一九九○年化学品公约，

于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通过以下建议书，引用时得称之为一九九○年化学品

建议书。  

一  总     则 

1．本建议书各项规定应结合一九九○年化学品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各项规定

予以实施。 

2．应就为使本建议书各项规定生效所采取的措施与最有代表性的有关雇主和工

人组织进行协商。 

3．主管当局应列明因安全和健康原因不得不使用特定化学品或只能在根据国家

法律或条例规定的条件下使用此种化学品的工人类别。 

4．本建议书各项规定还应适用于得由国家法律或条例列明的独立劳动者。 

5．根据公约第 1 条第 2 款（b）项和第 18 条，主管当局规定的保持机密资料的

特殊规定应： 

（a）将机密资料限于向与工人安全和健康问题有关的人员透露； 

（b）保证获得机密资料的人员同意仅将其用于安全和健康方面的需要，及在其

他情况下予以保密； 

（c）规定在紧密情况下对有关资料立即予以解密； 

（d）制订程序以及时考虑保密要求以及在就解密未达成协议情况下撤出有关资

料的需要是否适当。  

二  分类和有关措施 

分   类 



6．根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制订的化学品分类标准应以化学品的特性为基础，其

中包 

（a）有毒成份，包括对人身体所有部分的急性或慢性健康影响； 

（b）化学或物理特征，包括易燃、易爆、易氧化和危险性反应特性； 

（c）腐蚀性和刺激性； 

（d）致过敏和敏感作用； 

（e）致癌作用； 

（f）畸形和畸变作用； 

（g）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7．（1）如属合理可行，主管当局应编制工作中使用的化学品成份和化合物及其

相关危害性资料的综合目录，并定期予以更新。 

（2）对未纳入综合目录的化学品成份和化合物，除准予例外者外，应要求制造

者或进口者在用于工作之前以符合公约第 1 条第 2 款（b）项规定的保护机密资

料的方式向主管当局提供补充该目录所需要的资料。 

标签和标志 

8．（1）根据公约第 7 条规定的对化学品加贴标签和加以标识的要求，应使处理

或使用化学品的人员在接收和使用化学品时能对之加以确认和区分，以便安全地

使用。 

（2）对有害化学品加贴标签的要求，依照现有国家和国际制度，应包括： 

（a）应列在标签上的资料，如属适宜，包括： 

  （Ⅰ）商品名称； 

  （Ⅱ）化学品成份； 

  （Ⅲ）供货人姓名、地址和电话； 

  （Ⅳ）有害标志； 

  （Ⅴ）与使用化学品有关的特殊危险的性质； 

  （Ⅵ）安全预防措施； 

  （Ⅶ）批号识别； 

  （Ⅷ）关于提供其他资料的化学品安全说明书可从雇主处获得的说明； 



  （Ⅸ）根据主管当局规定的制度进行的分类； 

（b）标签的清晰度、耐久性和尺寸； 

（c）标签和记号，包括颜色的一致。 

（3）标签应易于为工人理解。 

（4）对于上述（2）款未包括的化学品，标识可仅限于化学品的成份。 

9．在由于容器尺寸或包装性质的原因而无法对化学品加贴标签或加以下的情况

下，应规定其他有效的识别手段，如加系活动标签或随附文书。但有有害化学品

的容器上均应通过适当文字或标记注明内装物品的危害。 

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 

10．（1）编制关于有害化学品的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的标准，应保可行在说

明书中包含下列基本资料： 

（a）化学品产品和公司的识别（包括化学品的商品名称或通用名称及供货制造

者的详情）； 

（b）成份/关于构成物的资料（以对其清楚地加以识别以便进行危害评估）； 

（c）对危害的识别； 

（d）急救措施； 

（e）消防措施； 

（f）事故性泄漏措施； 

（g）搬运和贮存； 

（h）接触控制/人员防护（包括可能的监视工作场所接触的办法）； 

（i）物理和化学特性； 

（j）稳定性和反应性； 

（k）毒理学资料（包括进入人体的潜在途径以及与工作中遇到的其他化学或有

害物产生协助作用的可能性）； 

（l）生态学资料； 

（m）处置方面的考虑； 

（n）关于运输方面的考虑； 

（o）关于规章制度的资料； 



（p）其他资料（包括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的编制日期）。 

( 2）在上述（1）（b）提到的成份的名称或含量构成保密资料时，根据公约第 1

条第 2 款（b），可将其由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中删除。根据本建议中第 5 条，

这些资料应根据要求以书面形式向主管当局以及有关雇主、工人和工人代表透

露，他们应同意仅将这些资料用于保护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及其在其他情况下不予

泄露。  

三  雇主的责任 

接触监视 

11．（1）在工人接触有害化学品的情况下，应要求雇主： 

（a）限制接触此种化学品以保护工人的健康； 

（b）视需要判定、监视及记录工作场所化学品中悬浮物的成份。 

（2）工人及其代表和主管当局应能得到有关记录。 

（3）雇主应在主管当局确定的期限内保存本条所规定的记录。 

作业场所的操作控制 

12．（1）雇主应在下述第 13 至 16 条规定标准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保护工人免遭

作业中使用化学品引起的危害。 

（2）根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

拥有两个以上工厂的国家或多国企业应无例外地向其所有工厂的工人，无论这些

工厂位于任何地点或国家，提供预防、控制和保护免遭因职业接触有害化学品造

成的健康危害的安全措施。 

13．主管当局应保证制定关于使用有害化学品的安全标准，包括，如属可行，关

于下列问题的规定： 

（a）因呼吸、皮肤吸收或吞咽进入人体导致急性或慢性疾病的危险； 

（b）因皮肤或眼睛接触引起的伤害或疾病的危险； 

（c）因物理性能或化学反应造成的失火、爆炸或其他事故引起伤害的危险； 

（d）通过下列方法采取的预防措施： 

（ⅰ）选择消除此种危险或将其减至最低程度的化学品； 



（ⅱ）选择消除此种危险或将其减至最低程度的工艺、技术和装置； 

   （ⅲ）使用和适当保有工程控制措施； 

（ⅳ）采用消除此种危险或将其减至最低程度的工作制度和做法； 

（ⅴ）采用适当的个人卫生措施，提供适当的卫生措施； 

（ⅵ）在证实上述措施不足以消除此种危险的情况下，提供、保有和使用合适的

个人防护装备和服装，并对工人免费； 

（ⅶ）使用标记和通告； 

（ⅷ）对紧急情况做好适当准备。 

14．主管当局应保证制订有害化学品贮存的安全标准，包括，如属可行关于下列

问题的规定： 

（a） 贮存中的化学品的相容性和分隔性； 

（b）将予贮存的化学品的特性和数量； 

（c）仓库的安全、位置和通道； 

（d）贮存容器的构造、性质和完好性； 

（e）贮存容器的装卸； 

（f）加贴标签和重贴标签的要求； 

（g）对事故性排放、起火、爆炸和化学反应的预防措施； 

（h）温度、湿度和通风； 

（i）发生外溢时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j）紧急情况下的程度； 

（k）贮存中的化学品可能的物理和化学变化。 

15．主管当局应保证为参与有害化学制品运输的工人安全制订符合国家和国际运

输条例的标准，如属可行，包括关于下列问题的规定： 

（a）交付运输的化学品的特性和数量； 

（b）运输中使用的包括管线在内的包装和容器的性质、完好性和保护； 

（c）用于运输的车辆的规范； 

（d）行走路线； 

（e）运输工人的培训和资格； 

（f）加贴标签的要求； 



（g）装卸； 

（h）发生外溢时应采取的程序。 

16．（1）主管当局应保证为制订处置和处理有害化学品和有害废弃产品应遵循

的程序而建立符合有害废弃物处理的国家和国际条例的标准，以保证工人安全。 

 （2）这些标准应包括，如属可行，关于下列问题的规定： 

（a）识别废弃产品的方法； 

（b）受污染容器的处理； 

（c）废品容器的识别、制造、性质、完好性和保护； 

（d）对工作环境的影响； 

（e）处置场地的划分； 

（f）人员防护设备和服装的提供、保养和使用； 

（g）处置或处理的方法。 

17．依照公约和本建议书制订的工作中使用化学品的标准，应尽可能符合对一般

公众和环境的保护以及为此目的制订的标准。 

医务监视 

18．（1）如属必要，应要求雇主或根据国家法律和实践认定的主管机构，通过

符合国家法律和实践的方法，为下列目的安排对工人的医务监督： 

（a）判定与接触化学品造成的危害有关的工人健康状况； 

（b）诊断接触化学品造成的与工作有关的疾病和伤害。 

（2）在医务测定或调查结果显示出临床或临床前反应的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

止或减少有关工人的接触程序，并防止其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3）医务检查的结果应用于确定与接触化学品有关的健康状况，而不应用于针

对工人的歧视做法。 

（4）对工人医务监视的记录应按主管当局的规定在一定时限内由专人保存。 

（5）工人应能亲自或通过医生获得他们自己的医务记录。 

（6）个人医务记录的保密性应依照普遍接受的医务道德原则受到尊重。 

（7）医务检查结果应向有关工人做出清楚说明。 

（8）在无法对具体工人加以识别的情况下，工人及其代表应能获得根据医务记



录得出的研究结果。 

（9）在有助于认识和控制职业病的情况下，医务记录的结果应能以保证不透露

人名为前提用于编制有关的健康统计资料和流行病学研究。 

急救和紧急情况 

19．根据主管当局提出的要求，应要求雇主制订程序，包括急救安排，以处理工

作中使用有害化学品导致的紧急情况和事故，并保证对工人进行关于这些程序的

培训。 

四  合作 

20．雇主、工人及其代表应在实施根据本建议书规定的措施中尽可能密切合作。 

21．应要求工人： 

（a）按照其所接受的培训及其雇主给予的指导尽可能留意他们自身以及可能被

他们的行为或疏漏所影响的其他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b）适当使用为保护他们或其他人员而提供的所有设备； 

（c）及时向上级主管报告他们认为可能造成危险和他们自己无法适当处理情况。 

22．关于工作中可能使用的有害化学品的宣传材料，应提请注意这的危害及采取

预防措施的必要性。 

23．供货人应根据要求向雇主提供评估可能因工作中对某种化学品使用而造成的

不正常危害所需的其可能提供的资料。  

五  工人的权利 

24．（1）工人及其代表应有权： 

（a）从雇主处获得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和其他资料，以便与雇主合作取适当

预防措施，保护工人避免作业中使用有害化学品而造成的危险； 

（b）要求雇主和主管当局对作业中使用化学品可能造成的危险进行调查，与这

一调查。 

（2）在根据公约第 1条第 2款（b）和第 18 条第 4款，需要提供的资料保密的

情况下，雇主可要求工人或工人代表将资料的使用仅限于评估和控制业中使用化



学品可能引起的危险，并采取合理步骤保证该项资料不向潜在竞争者泄露。 

（3）考虑到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多国企业应根据求向其

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国家的有关工人、工人代表、主管当局、雇主人组织提供关

于他们在其他国家遵守的、与他们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有关的化学品的标准和程序

的资料。 

25．（1）工人应有权： 

（a）提请其代表、雇主或主管当局注意作业中使用化学品引进的潜在危害； 

（b）在有合理的正当理由，确信存在对其安全或健康的紧迫和严重危险时实行

脱离因使用化学品导致的危险，并应立即通知其上级主管； 

（c）在诸如化学品敏感等置工人于有害化学品造成的伤害危险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如能提供其他工作且有关工人具备资格或经适当培训后能从事此项工作，则

调做不接触此种化学品的工作； 

（d）如第（1）款（c）提及的情况导致失去工作，则获得赔偿； 

（e）因工作中使用化学品导致的伤害和疾病应获得适当治疗和赔偿。 

（2）根据第（1）款（b）自行脱离危险，或根据本建议书行使任何权利的人，

应受到保护，免受不公正的对待。 

（3）在工人根据第（1）款（b）自行脱离危险的情况下，雇主应与工人及其代

表合作，立即调查此种危险，并采取必要的纠正步骤。 

（4）在有这样的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女性工人在怀孕或哺乳期间，应有权调换

到不使用或不接触对未出生或哺乳婴儿健康有害的化学品的工作，并有权在适当

时候返回其原岗位。 

26．工人应得到： 

（a）以其易于理解的形式和语言的关于化学品分类、加贴标签以及关于化学品

安全使用说明书的资料； 

（b）关于其工作过程中使用有害化学品可能导致的危险的资料； 

（c）以化学品安全使用说明书为基础，并如属适当，特别针对工作场所的书面

或口头指导； 

（d）可用于预防、控制及防护此种危险的方法，包括贮存、运输和废弃物处理

的正确方法以及紧急情况和急救措施的培训及在必要情况下的再培训。 


